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會經費編列基準表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定義 支用說明 

講座鐘點費 人節 外聘－國外講者 3,000元 

外聘－國內講者： 

(一)學生自治幹部 2,000 

元 

(二)專家學者 2,000 元 

(三)領域知名人物 15,000 

元 

內聘－本校教職員工生

1,000 元 

凡辦理研習會、座談會或訓練進修，其實

際擔任授課人員發給之鐘點費屬之。 

 

1. 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計，如為兩節以 90

分鐘計。 

2. 如為領域知名人物，若有特殊需求得經學生

議會同意後調整鐘點費支領上限。 

 

工讀費 人日 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

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 

 

辦理各項活動及會議所需臨時人力屬之，

惟不得聘用學生會內部成員及以學生會名

義招聘校內外臨時人力。 

 

1. 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編列。 

2. 辦理各類活動、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等，所需臨時人力以參加人數二十分

之一為編列上限，工作日數以會期加計前後 1

日為編列上限。 

3. 若學生會欲辦理各類活動、會議、講習訓練

及研討（習）會欲向外徵求人力，不得編列工

讀費，僅可發放服務證明或按本校獎懲辦法敘

獎（若為借用學校場館需支應該場館值班工讀

生或工作人員，得依該單位提供之報價編

列）。 

運動競賽裁判

費  

人場 每人每場上限 200 元  視各項運動競賽項目之範圍、難易複雜程度、

所需專業知識訂定之，若有特殊需求得經學生

議會同意後調整鐘點費支領上限。 



印刷費  核實編列  

 

 為撙節印刷費用支出，各種文件印刷，應以實

用為主，力避豪華精美，並儘量先採光碟版或

網路版方式辦理。 

場地使用費  核實編列   1. 補助案件不補助學校場館使用費，惟學校場

館有對外收費，且供辦理活動與會議使用者，

不在此限。 

2. 本項經費應視會議及活動舉辦場所核實列

支。 

設備使用費   核實編列  各單位因執行公務、辦理活動或會議時，

所分攤之電腦、儀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

用。 

 

如出具領據報銷，應檢附計算標準、實際使用

時數及耗材支用情形等支出數據資料。 

 

膳宿費  人日 核實編列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

基準表規定。 

1. 所需經費應依預定議程覈實編列。 

2. 應本撙節原則辦理，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基

準核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應。 

3. 如於本項膳宿費以外再發給外賓其他酬勞

者，其支付費用總額仍應不得超出行政院所訂

「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規定。 

差旅費  核實編列  凡因教育訓練、會議、活動及出差等所需

之交通費屬之。 

1. 有關差旅費規定，應本撙節原則辦理，並得

視實際需要依各基準核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

整支應。 

2. 如搭乘公車、捷運、火車及高鐵等大眾交通

工具，應依實際往返地點進行票根核銷。 

3. 搭乘計程車時，應依實際跳表金額並檢附乘

車證明核銷。 

 



教育訓練費  核實編列   參與校內外教育訓練活動，應檢附心得報告及

相關證明進行核銷，如有異議，以學生議會決

議為準。 

交通補助暨出

席費 

 核實編列   依本會交通補助暨出席費辦法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保險費（含全

民健保補充保

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及

其他活動所需之保險費屬之。 

雜支  有關雜支已涵蓋之經費項

目，除特別需求外，不得重

複編列。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屬之。如

文具用品、紙張、錄音帶、資訊耗材、資

料夾、郵資等屬之。 

 

 

 


